


  

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2026年度

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能力核验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资源生态局，厅直属有关单位，省环境监测行业协会、有关社会监测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《生态环境监测条例》，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监测数据质量，根据我厅《2026年福建省生态环境监测方案》（闽环保监测〔2026〕4号）部署要求，决定开展2026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能力核验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核验项目
本次核验的项目为水中BOD5、水中汞、土壤中镉。

二、参加对象

（一）环境监测机构。经资质认定部门批准具有本次能力核验项目检测能力（CMA认定）的各级生态环境部门所属监测机构。
（二）社会监测机构。2025年以来，承接我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委托监测工作，且经资质认定部门批准具有本次能力核验项目检测能力（CMA认定）的社会监测机构；其他社会监测机构自愿参加。

三、组织单位
省环境监测中心站（以下简称“省站”）负责组织实施对生态环境部门所属监测机构的能力核验；省环境监测行业协会（以下简称“省协会”）按照统一要求，负责组织实施社会监测机构的能力核验，省站予以技术指导。
四、核验方式及方法
（一）核验方式。本次能力核验采用发放盲样方式。
（二）检测方法。参加核验单位应使用已通过资质认定的检测标准方法进行样品测试，检测标准方法不限。
五、工作安排
（一）报名
1.线上报名。生态环境部门所属监测机构应于5月31日前，通过“福建省生态环境监测质量管理系统”在线报名，并将“能力核验项目报名表”（详见附件）加盖公章后扫描上传到“消息管理”栏目（收件人为省站）。
2.线下报名。社会监测机构应于5月31日前，将“能力核验项目报名表”加盖公章后报送省协会。
（二）样品发放与接收
1.样品发放。本次能力核验拟于7-9月发放样品（随附作业指导书、样品检测结果报告单），请各参加单位做好分析测试准备。
2.样品接收。收到样品后，参加单位应仔细检查样品数量、状态和编号等信息。若样品存在破损，请及时联系更换；签收后8小时内若未反馈，则视为样品接收状态良好。
（三）结果报送
1.报送要求。参加单位应于收到样品的7个自然日内报送检测结果，并按要求提交全部可溯源的原始记录及相关资料，逾期未申报结果或申报资料不完整的视为不满意。
2.报送方式。结果报送方式由省站另行通知。

（四）其他
1.本次能力核验初测不合格的单位，在收到初测结果通知后的5个工作日内，及时组织整改，可自愿参加一次补测，未申请补测或补测后仍不合格的，视为本次能力核验结果不合格。
2.本次自愿参加的社会监测机构能力核验技术服务费自理。非自愿参加的监测机构免除能力核验初测的费用，补测费用自理。

六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督促整改。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应组织所属监测机构参加能力核验，对存在核验结果不合格的监测机构，应督促整改以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。其中，存在核验结果为“不满意”的实验室，内部整改后要及时参加该项目测量审核，并将测量结果上报省站和省协会。
（二）结果汇总。省协会应组织做好社会监测机构相关检测项目的能力核验，协同省站做好核验结果汇总及统计工作。
（三）结果运用。社会监测机构能力核验结果将通过“福建省亲清服务平台”向社会公布，作为生态环境部门、排污单位优先选择监测机构的参考。
（四）信息填报。为保证本次能力核验工作顺利实施，各参加单位应确保报名表中的接样地址、联系人及其手机、传真、邮箱等信息真实有效。2025-2026年度已参加国家或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、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组织的相同项目能力核验且结果为合格的机构，请在报名表免测说明一栏注明，并附合格通报或其他佐证材料，本次该项目可不重复参加。
（五）杜绝造假。参加单位应独立完成能力核验工作，及时如实上报结果，不得交由非本机构及非本机构人员代替完成，坚决杜绝弄虚作假行为。
联 系 人：福建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   林琦
联系电话：0591-83571127
地    址：福州市鼓楼区福飞南路138号203室
联 系 人：福建省环境监测行业协会  张婷 
联系电话：18059096089   
地    址：福州市鼓楼区华屏路25号屏东城12号楼2204室
附件：2026年度福建省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能力核验项目报名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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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2026年度福建省生态环境监测机构
能力核验项目报名表
	项目名称
	水中BOD5、水中汞、土壤中镉

	环境监测机构名称/法人单位名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	手机
	

	传真
	
	电子邮箱
	

	环境监测机构该
检测项目资质情况
	□已获资质认定（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）  □未获资质认定
□全部获资质认定  
□部分获资质认定：□水中BOD5  □水中汞  □土壤中镉  

	拟采用的
检测方法
	□全部参加    部分参加：□水中BOD5  □水中汞  □土壤中镉 
拟采用的方法名称及编号 ：
水中BOD5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水中汞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土壤中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机构参加该项能力核验的性质
	□强制         □自愿

	免测说明
	

	说明：
1.环境监测机构应真实、客观、及时地完成能力核验项目的检测工作。
2.环境监测机构正式报名后，不得无故退出本次能力核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环境监测机构负责人签名：
环境监测机构（盖章）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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